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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是人民法院鉴于获取、审查、确认案件

中的专门技术类诉讼证据和审判、执行过程中对外委托鉴定、

评估、拍卖和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等的现实需要，对审判活动

及各项司法政务的日趋重要性而规定的一项工作职能。在司法

技术辅助工作实践中，技术咨询和技术审核是诉讼审判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程序。

一、九台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的人员现状

现配备人员 3 人，一名案件承办人，两名辅助案件人员。

二、司法技术辅助工作的现状

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审理和调解的已不只是过去简单的

社会法律关系，单靠法学理论已不能完成对全部审判过程的指

导，大量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需要依靠即懂法律知识又有专业技

术的人员，运用专业科学知识和专业科学技术手段依法为法官

正确判断和使用证据提供技术支撑，可以说司法技术辅助工作

对审判工作的支持会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司法保障工作的重要

手段。我院自成立司法鉴定办公室以来一直按照《吉林省高级

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实施细则》规范对外委托和开展工作，

逐步形成了正常的工作审理程序。

（一）收案、移送案件进一步规范。按照《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我院接受司法鉴



定委托实行统一登记，收案时详细登记委托人、委托时间、委

托请求，检查送鉴材料是否齐全等，并在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初

审意见，对不具备委托条件的案件制作《不予受理意见书》说

明理由，报主管领导审批后退回。从受理委托之日起，一般在

30 个工作日内作出司法鉴定文书，如需延长的，向委托人说明，

可延长 60 个工作日完成；鉴定过程中需要补充材料的鉴定不计

入时限。在鉴定过程中，因鉴定材料不全，无法鉴定的或委托人

要求终止鉴定的以及出现不可抗力致使鉴定无法进行

的，立即终止鉴定，并返还有关鉴定材料，向委托人、当事人

说明理由。

（二）委托程序进一步规范。无论案件在审判阶段还是执

行阶段的鉴定、评估、拍卖工作均先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选

择机构，并告知司法鉴定风险，主要有鉴定请求不当的风险、

先行委托鉴定承担的风险、当事人放弃选定鉴定机构的风险、

未按时缴纳鉴定费的风险、不能充分提供鉴定证据的风险、逾

期提供鉴定证据承担的风险等内容，既促使当事人明晰鉴定存

在的风险，又引导了当事人协商解决诉讼纠纷。如协商不一

致，通过抽签确定机构，这样在委托机构的选定上已经完全排

除了人为因素，做到了公开、公正并增加了透明度，以随机抽

签的方式使得鉴定、评估、拍卖机构之间的利益达到了一种概

率上的均衡和协调，避免了“暗箱操作”存在的可能，同时也

加强了法院对外委托工作的协调性与规范性。

（三）当事人送达程序

按照《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实施细则》

（1）可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



送达。

（2）可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

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办理人送达。

（3）可向受送达人签订的地址确认书邮寄送达，受送达人

拒收或联系未果的视为送达。

（4）无地址确认书、未出庭开庭、联系未果的可公告送

达，公告期为 3 个月，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90 日内即视为送达。

（四）操作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使委托、评估、拍卖工

作有了重要的监督、管理尺度，逐步加强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维护。在进行鉴定、评估、拍卖的过程中及时通知当事人到场

参加监督，明确了应将司法鉴定书、评估报告送达双方当事

人，评估初稿在当事人收到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在规定

期限内无质疑的正常出具报告书，确保委托工作的程序公正，

使当事人所要求的公正更加直接和直观。

三、司法技术辅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机构名册不够完善。现有的各类机构名册也不够完

善，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的鉴定问题无法及时找到相应的鉴

定机构，如墨迹发生时间鉴定，咨询多家鉴定机构后仍找不到

可接受鉴定的机构，影响了该案件的审理。

（二）当事人资料提供不及时且被申请方不配合。 同样的

一个伤残鉴定，鉴定机构出具补充资料函后，当事人未能提供

出相应材料，从而延长鉴定期限影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

四、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充实《法院鉴定人名册》，扩展专业技术科目。对

外委托鉴定事项包罗万象，《法院鉴定人名册》中的鉴定机构

服务项目还比较单调，时有鉴定机构“供不应求”的情况。近

几年，自愿申请进入《法院鉴定人名册》的机构大多局限于法

医、文检、工程造价、质量、评估、拍卖等领域，难以满足审

判工作的要求。建议司法行政部门核定一些服务项目不同，又

具备技术实力的机构充实鉴定机构队伍，更好地服务审判。

（二）在对外委托案件实行法律援助制度。一些家庭贫困

的诉讼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可按照规定享受法律援助政策，在

诉讼费的收取上实行减免缓的制度，而在委托鉴定、评估阶段

都因交不起鉴定费用而使案件无法进行，以至于当事人要靠多

方筹借才能凑齐鉴定费用。建议有关机关对鉴定、评估、拍卖

机构作出硬性规定，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在鉴定费的收取上

也实行法律援助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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